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审核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

银行”或“本行”）的独立董事，本着公开、公正、客观的原则，对公司

有关重大事项进行了审慎审核，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关于对提名高峰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审核意见 

我们认真审阅了《关于提名高峰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认

为决议内容及提名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本行章程相关

规定。认为高峰先生具有与拟任职务相适应的专业能力和深厚的金融从业

经验，熟悉银行运作流程，符合北京银行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标准。董事会

表决程序、决议内容及董事提名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

本行章程相关规定。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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